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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担任发

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的特聘法律顾问。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编报规则 12 号》，以

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经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下发了 172096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要求本所律师核

查的事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有特别说明之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

意见的前提、声明、简称、释义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

说明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说明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

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

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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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反馈意见》“一般问题”第 1 条 

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未决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其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本

次发行股票的影响。 

一、不正当竞争纠纷 

2017 年 7 月 17 日，发行人就其与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行乳业”）的

不正当竞争纠纷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风行乳业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发行人经济损失人民币 100 万元及赔偿发行人支付的合理维权支出人民币 20 万元等。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确认，该案已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开庭审理，目前尚在审理之中。 

鉴于上述未决诉讼的涉案金额相较发行人的净利润、净资产，占比较小，因此，不会对发行

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政府采购投诉纠纷 

就增城市新塘纯纯奶品专营店（以下简称“纯纯奶品”）与被告广州市财政局、第三人燕塘

乳业、广州合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行政复议一案，2016 年 12 月 30 日，广州

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作出（2016）粤 7101 行初 1318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广州市财政局作

出的相关行政决定事项、判决广州市财政局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对纯纯奶品的复

议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发行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17

年 7 月 10 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7）粤 71 行终 576 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确认，广州市财政局重新作出相关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广州市

增城区财政局作出的相关投诉处理决定，并要求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调查处理。 

2017年10月18日，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作出增财[2017]369号《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认定燕塘乳业参加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增城区 2015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农村学生营养餐采

购项目（项目编号：UT-44011508001）的中标无效。 

2017年12月12日，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作出增财[2017]433号《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

按项目中标金额 21,239,694 元的千分之五对发行人处以人民币 106,198.47 元罚款，并将发行人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确认，上述行为发生后，发行人已及时强化公司的内部管理，对涉

事员工采取了降职减薪的处分，并加强了对相关员工的法律法规教育。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广州市增城区 2015 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采购项目

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以及发行人的确认，相关产品的供应期限为自 2015 年 10 月 22 日起 200

个工作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相关合同已履行完毕且未产生任何民事纠纷或争

议，发行人已收到上述相关合同所涉全部货款。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来源于政府采购的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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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2014-2016年及2017年1-9月，发行人来源于政府采购的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0.37%、

0.74%、2.73%和 2.12%，占比均不超过 3%。因此，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上述行为发生后，发行人已及时强化内部管理并整改规范，且所涉罚款金额较同

期净利润、净资产占比较小，发行人政府采购收入占比也较小，同时，相关合同已履行完毕且未

产生任何民事纠纷或争议，上述事项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属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

三十九条第（七）项规定的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因此，上述情

形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若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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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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